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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0-014

广东某电器公司诉中山某电子科技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非公开销售产品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发明专利权 模具专利 损失计算

基本案情

广东某电器公司诉称：其系名称为专利号为201510373341.8、名称

为“用于铆紧磁控管上盖的铆盖模具”的发明专利的权利人，中山某电

子科技公司未经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侵害涉案专利权的铆盖

模具，且主观恶意明显，给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中山

某电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即立即停止制造、使用侵害

涉案专利权的铆盖模具、立即销毁正在使用及库存的被诉侵权产品以及

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和模具，赔偿广东某电器公司经济损失

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0万元。

中山某电子科技公司辩称：涉案专利不符合法律规定；被诉侵权产

品的结构与涉案专利不同，不构成侵权；涉案专利在磁控管制造中作用

极小，且磁控管本身属于低价值配件，广东某电器公司的诉请赔偿数额

过高，没有事实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粤广广州第255853号公证书、

（2020）深先证字第24134号公证书、（2020）粤广广州第252298号公证

书、（2020）粤广广州第252305号公证书显示，广东某电器公司于

2020年10月27日、10月28日等日期分别在淘宝、京东平台中山某电器有

限公司店铺购买多个型号的微波炉，其中所用磁控管均为中山某电子科

技公司生产的磁控管。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3月15日作出（2020）粤73知民初22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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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驳回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广东某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7日作出

（2022）最高法知民终158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2020）粤73知民初2237号民事判决；二、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立

即停止制造、使用侵害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名称为“用于铆紧上盖

裙边的边铆盖模”、专利号为201510373341.8发明专利的铆盖模具，并

销毁铆盖模具；三、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四、中山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合

理维权支出20万元；五、驳回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主张按其实

际损失计算赔偿数额应为1000万元，计算方式为：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磁控管产品利润 ×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磁控管产品销售数量 

× 涉案专利技术贡献率。其中，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主张其磁控管

产品销售单价不低于70元，成本为26.94元，销售利润为43.06元；中山

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至2020年10月销售磁控管产品数量为

4494585个；涉案专利的技术贡献率为10%。据此，43.06元×4494585个

×10%=1932.6715万元，已超出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本案主张的实际

损失1000万元。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认为被诉侵权产品并非磁控管

，而是用于磁控管上盖铆紧的加工模具，其对于整个磁控管产品的价值

占比轻微，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赔偿请求和计算方式没有法律依

据。对此，评述如下：

关于本案能否以磁控管产品利润和销售数量计算广东某电器制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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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的实际损失。首先，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目标在于，尽力使专利

权人恢复到若不发生侵权行为时其应有的状态，维持创新行为的动力

；其次，当被诉侵权产品并非市场公开销售的产品时，通常无法通过其

市场销售情况来直接计算其价值；再者，经营者在市场上提供产品，通

过市场交易产品才能实现利益，因此，利益是在市场上实现的，将市场

交易获得市场利益的最直接环节作为经济损失的计算依据是有因果关系

的。本案中，被诉侵权的铆盖模具作为磁控管产品的加工模具，其本身

并不进入市场，也未有证据显示市场上存在其他技术方案可以替代该铆

盖模具，其市场价值无法确认。在这种情形下，考虑到专利侵权损害赔

偿制度的设置目标、铆盖模具是制造磁控管产品所需的必要生产工具

，将磁控管这一体现市场利益的最直接环节中的产品作为计算广东某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实际损失的依据是合理的。

关于以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磁控管产品的销售利润以及中山某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磁控管数量作为依据进行损失计算。权利人的

实际损失一般可以通过专利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数量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

利润而计算得到。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

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利润所得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

权所受到的损失。本案中，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磁控管产品的销售

量减少总数难以确定，因此，可以根据被诉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

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利润所得之积作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的

计算依据。此外，根据（2021）粤0606刑初2200号刑事案件中广东海科

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评估报告书，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8年至2020年10月磁控管销售量合计4494585个，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微波炉自研磁控管产品单位成本为每个26.94元。在中山某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未提交反证的情形下，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根据本案中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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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提交的出口记录以及销售记录证据，广东某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主张其磁控管产品的销售单价不低于70元，具有事实依据

，予以确认。

关于涉案专利技术贡献率。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就磁控管产品

针对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起的系列侵权诉讼，其中包括侵害商业

秘密纠纷、侵害发明以及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其主张综合考虑各项技

术对磁控管的生产重要性进行划分，涉案专利具有10%的技术贡献率。对

此分析如下：涉案专利是将磁控管的上盖铆紧的技术方案，是生产磁控

管环节中的一道工序，通过使用涉案专利，避免了现有的铆紧方案常出

现的铆不紧现象，降低了次品率，提升了生产质量和效率，综合考虑涉

案专利对磁控管生产的重要性，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已经合理区分

了在磁控管产品上的其他知识产权，其对涉案专利主张10%技术贡献率

，相对合理。并且，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此划分方式未提出有效

反驳意见，在此情形下，对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主张的10%专利贡献

率予以采纳。

关于使用销售利润作为计算依据。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完

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界定被诉侵权人是否

以侵权为业，可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判断。从客观方面，被诉侵权人已

实际实施侵害行为，并且系其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主要利润来源；从

主观方面，被诉侵权人明知其行为构成侵权而仍予实施。本案中，中山

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24日，尽管其经营范围为生产、研

发磁控管以及电子产品，但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确认从2017年1月设

立以来只生产磁控管产品供应给威力公司，因此，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实际实施的侵害行为系其企业的主营业务，即与磁控管产品的制造

和销售密切相关，构成了主要利润来源；另外，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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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刘某波于2001年入职应聘到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及其前身公司工作，从2005年开始参与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磁

控管的研发，系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磁控管部门的核心技术人员。

2017年1月，刘某波辞职，后于同年3月，刘某波使用化名“李某”到由

威力公司实际出资成立的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并独自一人负责

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磁控管的开发研制，而涉案专利于2015年6月

28日申请并于2017年1月25日授权，刘某波在涉案专利申请授权期间作为

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磁控管部门的核心技术人员，理应知悉上述涉

案专利情况，结合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并未提交

相关技术来源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推定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观上

明知构成侵权而仍予实施。因此，中山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完全以

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失。

综上所述，对于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所主张的权利人所受到的

损失计算方式予以支持，鉴于广东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仅对其中的

1000万元请求赔偿，对此亦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目标在于，尽力使专利权利人恢复到若不发生

侵权行为时其应有的状态，以维持创新动力。对于未公开销售的产品而

言，因无法通过其市场销售情况直接计算侵权损害，故可以根据具体案

情将与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相关、获得市场利益最直接环节的产品作为侵

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参考依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1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59条）

一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知民初2237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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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5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584号民事判决

（2023年10月7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3月8日作出调整


